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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县级精准细化落实政策一览表

序号 盱眙特色化政策措施 县责任部门

1 加大项目扶持力度

对实施技术改造扩能且年内生产性机器设备总投入100万元以上企业，设备投入
使用后分别按照新设备投资额的 6%-14%予以扶持。对一次性设备投入1000万元
以上的轻资产项目，租期扶持五年，租金给予30%-100%奖补。对盘活闲置资产、
低效项目、停滞项目因交易产生的税收，由本级财政留存部分进行全额奖补。对
企业全职引进全日制硕士或副高职称以上人才、柔性引进博士或正高职称人才，
在盱前三年工作期间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县留存部分（须工作满6个月以上），
予以全额奖补。对非盱眙籍且在盱无房的企业员工，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社保
缴纳3个月以上，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房价总额4%的奖补。

县工信局、县财政
局、县经济开发
区、县人才办、县
住建局、县资规局

等单位

2 大力保障企业用工

设立服务企业用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外出招工支出和企业用工补贴。在我县企
业（用人企业不得为劳务派遣公司）新就业的劳动者，均需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且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社会保险3个月以上（不含补缴），方可享受补贴。荐
工组织介绍客籍劳动者初次在我县企业就业的给予荐工组织1000元/人一次性补
贴；介绍盱眙户籍外出务工劳动者返回我县企业就业的给予荐工组织1000元/人一
次性补贴；给予盱眙户籍外出务工返乡就业人员1000元/人的一次性补贴。对2023
年1月25日至3月30日期间租用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外来务工人员返岗的企业，
给予实际包车费用50%的补贴，总额不超过3万元。对2023年1月1日至3月30日期
间首次来盱就业、且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工作满三个月，给予交通补助，补助
标准按车票金额据实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500元。

县人社局、
县财政局



— 22 —

序号 盱眙特色化政策措施 县责任部门

3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2.0版优化营商环境“十二条”意见，制定《盱眙县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
点》。推行“用地清单制”，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出让，努力实
现“地等项目”。优化环评服务事项清单，实施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审批，建立
豁免管理清单。坚持“难事我办”，解决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
分级、分类闭环处置涉企问题。对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中轻微违法行为，全
面执行“一次告知提醒、二次约谈、三次处罚”柔性执法。

县营商办、
县发改委

4 稳步推动外资发展

强化外资项目生命全周期帮办服务，力争全年新设及增资1000万美元以上外资项
目13个以上。对重点存量外资企业进行“一对一”挂钩服务，推动外资企业增资扩
股。强化外贸扶持力度，对当年外贸进出口较前一个年度增长的，每新增100万
美元奖补2万元人民币，每新增500万美元奖补15万元人民币，单个企业每年度奖
补最高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对年度外贸进出口达1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5000
万美元的，年度分别奖补扶持企业5万元、10万元、20万元人民币。

县商务局

5 全力服务项目建设

项目代办服务中心提供全程帮办服务，专班专人专门做好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
阶段的代办服务，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实行“拿地即开工”，供地后即可开工建设；
实行柔性执法，强化监管服务，对因非主观原因造成的轻微违法行为及时纠正并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首次不予行政处罚。严禁以罚代管、以罚代改，突出问题整
改、消除隐患等实效。

行政审批局、资规
局、住建局、经济
开发区、营商办

6 提升政府服务质效

推动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行政裁量权使用，制定“盱眙县三张清单”，
对于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和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实施
包容审慎监管，提高行政执法质量。组织执法人员上门开展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普法宣讲、纠纷调解等法律服务，实施谁
执法谁普法，推进学法用法示范户工程等。开展处罚案件“微信办理”企业不见面
信用修复，对违章进行信用修复运输企业全面开展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绿色通
道。

县司法局、县农业
农村局、县文广旅
局、县交通局


